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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广 告

(2017)浙0784民初4297号
吕赛蓉（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太平村

180号，公民身份号码为：330722198907015
921）：本院受理原告李春艳与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要求判令：1、由你支付原
告车辆赔偿款 35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 2017 年 5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
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
庭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7）浙0784民初11号
王福印（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杏花村 13

号）胡月卿（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杏花村 13
号）：本院受理原告俞项师与被告王福印、胡月卿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王福印、胡月卿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俞项师货款 300000 元及赔偿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4 年 6 月 2 日起按月 2%但
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算至上述货款
实际支付之日止）。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650 元，由被告王福印、
胡月卿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
市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238号
黄秀初（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库街五

弄8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剑与被告黄秀初退伙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84 民初 12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黄秀初支付原告李剑欠款 35000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1 月 23 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7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076 元，由被告黄秀
初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239号
黄秀初（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库街五

弄8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剑与被告黄秀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84 民初 12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黄秀初归还原告李剑借款 250000 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1 月 23 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0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450 元，由被
告黄秀初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
康市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1245号
郑汝金（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郑村华东

二路 166 号）：本院受理原告俞伟军与被告郑汝
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124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郑汝金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归还原告俞伟军借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从 2013 年 6 月 4 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
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76 元，公告费 400
元，由被告郑汝金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52号
徐文铮：本院对原告周军仁与被告徐文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65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827号
永康市三秦王工贸有限公司、方明龙：本院对

永康市恒凯蜂窝纸厂与被告永康市三秦王工贸有
限公司、方明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8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2288号
谢省军、王丽芬：本院受理原告范波涛与被告

谢省军、王丽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2288 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
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509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507号
马庆良：本院对原告李和进与被告马庆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84 民初 5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9595号

应岳阳、陈月央（均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古竹
畈 村 15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分 别 为 ：
330722196511084315、307221965101536
49）：原告潘皇星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84 民初 9595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
由应岳阳、陈月央归还潘皇星借款 200000 元并
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6 年 1 月 29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应岳阳、陈月央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 47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150 元，
由应岳阳、陈月央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2017）浙0784民初1198号
吕蔚敏（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下店午村

10 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行与被告吕蔚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民初11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吕蔚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60776.91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利息、复利、
罚息算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为 9247.31 元；此后
的 罚 息 以 本 金 60776.91 元 为 基 数 按 年 利 率
6.7925%从2016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复利以所欠借期内利息 3621.1 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 6.792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5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950元，由被告吕蔚敏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913号
应天飞、吕惠宜：本院对原告叶红正与被告

应天飞、吕惠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91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658号
被告童广阳，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

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唐上村红杏
南路华诓巷 25 号：本院受理原告童元周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6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童广阳归还原告童元周借款 3 万元及利息（2016
年 8 月 25 日前的利息为 5500 元，2016 年 8 月 26
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 1.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 752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 1152 元，由
被告童广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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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建筑安全知识宣贯（之四）
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应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对需

要处理或加固的地基、基础进行验收，并留存记录。高大模板

支撑系统的结构材料应按以下要求进行验收、抽检和检测，并

留存记录、资料。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承重杆件、连接件等材

料的产品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检测报告进行复核，并对其表面

观感、重量等物理指标进行抽检。搭设高大模板支撑架体的作

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取得建筑施工脚手架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书后方可上岗。其他相关施工人员应掌握相应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项目工程技术负

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应当根据专项施工方案和有关规范、

标准的要求，对现场管理人员、操作班组、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并履行签字手续。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宣

——《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环发 2006〔28〕

号）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21号）的要求，向公

众公告以下信息，公示期限从2017年6月20日开始，十个工作日。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永康市南四环（南都路-五金大道）道路工程

建设单位：永康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永康市市区东南区域。

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87593.63㎡，道路西起五金大道交叉口，

东至南都路交叉口，与已实施的十号路相接，道路全长约2.44km，宽约80m。

工程内容：道路、排水、景观、交通设施、照明等。

道路性质：城市快速路，主线设计速度60km/h，辅道设计速度40km/h。

二、相关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永康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工 联系方式：0579-89209083

评价单位名称：浙江中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工 联系方式：0577-88981302

E－mail：157850397@qq.com

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20楼2001~2002室

当地环保部门：永康市环境保护局 联系方式：0579-87101645

三、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接受委托→资料收集、影响因素分析、环境现状调查、监测→环

境质量现状评价→环境影响预测→综合评价分析→编制环境影响报告→报批。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为阐明工程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确定

项目污染物产生的种类及源强，分析预测工程运行期所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

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对当地环境质量的认可程度；公众认为该地区主要的环境问题；公众

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公众对建设单位环境信誉的满意程度；公众对项目最担心

的环境问题；公众认为项目建成后对周边居民居住生活环境影响程度；公众对

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邮件等方式，发表对该项目

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环境影响报告中真实

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公示单位：永康市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0日

永康市南四环（南都路-五金大道）道路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第一次公告

永康市前仓镇善塘村自来水净化

器对外采购招标，望有生产标准资质的

生产单位前来报名，交报名费 200 元。

报名时间：2017年6月27日前

报名地址：前仓镇善塘村委会

联系电话：13967929859

永康市前仓镇善塘村村委会
2017年6月19日

采购招标 出 租
现有杜山头返还地(约 3 万平

方米毛地)，坐落在九鼎路开成电

缆隔壁，租期5年，欢迎报名。

报名电话：13335928473陈女士

报名地点：杜山头村办公室

步 阳 集 团 诚 聘

联系人：薄小姐 18857966696 地址：永康市步阳路1号（330国道旁）

因 公 司 业 务 发 展 需 要 ，诚 聘 门 业 销 售 业 务 员

10 名 ，要 求 能 吃 苦 耐 劳 ，沟 通 能 力 、抗 压 能 力 强 ，

具 有 团 队 合 作 精 神 ，应 届 毕 业 生 也 可 。


